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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财〔2021〕228 号

重庆财经学院
关于印发《走读生管理办法》（试行）的通知

校内各部门：

原《重庆工商大学融智学院走读学生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现

因学校转设，调整为《重庆财经学院走读学生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（重财〔2021〕228 号）》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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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财经学院

2021 年 8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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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财经学院走读学生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为加强我校走读学生教育管理，保障走读学生人身和财产安

全，根据我校学生管理相关规定，结合我校走读学生的实际情况，

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条 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原则上应由学校安排集中住、统

一管理，不允许在学生公寓外居住。因特殊情况确需办理走读的

学生，须经所在学院和学校批准，按规定程序办理走读手续后方

能走读。

第二条 学生申请走读的条件：

1.患有严重传染性疾病，且经过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证明不宜

在学生公寓集体生活的学生；

2.家庭所在地距学校半径在规定距离（原则上三公里，需提

供必要的房屋、户籍证明材料）以内的学生；

3.其他特殊情况的学生。

第三条 走读办理的时间

（一）走读手续原则上每学年审批办理一次，特殊情况（如

疾病等）特殊处理，每次有效期不得超过一年，逾期需继续走读

的需重新办理走读申请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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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老生在每年 6 月最后一周内办理走读手续，新生应在

9 月入学后一周内办理走读手续。

第四条 学生走读办理的程序

（一）走读需学生自愿办理，家长同意。经家长同意后，学

生才能向所在学院提出申请。

（二）走读学生本人在学生工作系统中如实填《重庆财经学

院学生校外住宿申请审批表》（以后简称《审批表》）并提交。

（三）《审批表》经各审核环节同意后，学生于三个工作日

内持书面申请表（一式三份）及相关附件资料（《重庆财经学院

走读学生安全事项提示》、《重庆财经学院走读学生安全责任告

知书》、具有家长签字的家长身份证复印件、其他证明材料）到

学生公寓管理中心办公室办理走读退宿手续。

（四）学生走读退宿后原床位不再保留，走读学生应妥善保

管《审批表》。

第五条 走读学生的管理

（一）各二级学院要建立走读学生管理档案，全面掌握本院

走读学生的信息，对走读学生实行动态管理。分管学生工作的党

总支（副）书记是本院走读学生管理的主要责任人，走读学生辅

导员是走读学生管理的直接责任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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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辅导员要加强对走读学生的课堂管理，发现异常情况

要及时与学生家长联系并向所在学院报告。

（三）走读学生学期综合素质考评学生公寓操行分由班级辅

导员打分，原则上不得高于班级学生公寓操行平均分。

第六条 走读学生责任与义务

（一）走读学生走读期间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、社会公德，

自觉维护学校、大学生良好形象。

（二）走读学生走读期间应遵守校规校纪，服从所在学院和

学校有关部门的管理，按要求参加各项教育教学活动。

（三）走读学生应详细了解学校关于学生走读的安全提示，

向学校书面承诺加强自身人身财产安全保护，并承担由走读而引

发的各类纠纷、事故的全部责任。

走读学生应自觉履行信息报告义务，如实向所在学院、辅导

员报告自己走读期间住所的详细地址、联系方式（如若变更，应

在三个工作日内报告），保持联系方式畅通，每个月至少一次主

动向辅导员汇报学习、生活、思想状况。

第七条 走读学生家长应督促走读学生注意安全、遵守校规

校纪、按时返回住宿地，如发现异常，应及时将情况通报给走读

学生所在学院。

第八条 走读学生的返校住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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走读学生要返回学生公寓住宿者，需在走读结束前一周内提

出申请。返校住宿学生应在学生工作系统中或线下如实填《重庆

财经学院学生返校住宿申请审批表》，经辅导员、所在学院、学

生处审批同意后，持《重庆财经学院学生返校住宿申请审批表》

（所在学院盖章）到学生处公寓管理中心办理入住手续。入住寝

室由所在学院根据实际重新分配。

第九条 本办法适用于重庆财经学院全日制本科在校学生。

第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第十一条 原《重庆工商大学融智学生走读学生管理办法》

试行同时废止。

重庆财经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1 年 8 月 25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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